老旧小区排水单元达标创建工程（荔湾南片区不含茶滘街）施工监理
招标公告

招  标 单 位：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招标代理单位：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3年9月

老旧小区排水单元达标创建工程（荔湾南片区不含茶滘街）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老旧小区排水单元达标创建工程（荔湾南片区不含茶滘街）施工监理已由广州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以荔发改投批〔2023〕2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建设资金来自区财政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老旧小区排水单元达标创建工程（荔湾南片区不含茶滘街）施工监理
2.2 建设地点：广州市荔湾区 
2.3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本工程划分为1个标段。

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针对荔湾区南片区不含茶街的54个排水单元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排水单元总面积 0.83km2，本项目新建d200~d800雨水管（沟）16.70km、d200~d600污水管13.56km、DN100雨水立管8.72km、DN100污水立管0.67km。建设内容详见设计图纸和合同）
项目概算总投资及建安工程费：本工程概算总投资金额14799.56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用11738.40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2363.58万元，预备费697.58万元。

监理内容：为完成本工程等施工图纸所包含的施工准备期、施工期、竣工结算期、质量保修期全过程监理服务及协调等相关工作。包括本工程的施工准备期、施工期、工程收尾期等全过程监理服务，负责审定维修改造施工方案，并对施工质量、进度、资金（含工程预算审核、进度款审核、变更签证造价审核、结算审核、工程投资控制等）、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环境保护、保修责任等进行管理等，并按委托人的要求提前进场参与开工前期的准备和筹划工作，协助委托人制定工程管理办法、各参建方职责及有关事务性工作；监理人须配备具备相应资格的造价审核人员负责审核维修改造施工结算。（具体内容以工程施工图纸为准）。

2.4 监理服务期包括：监理人与发包人签订监理合同起算，至本合同所有工程保修期结束并办妥本合同工程结算（此处结算指政府终审部门进行的结算），且双方的责任义务履行完毕时止。

2.5 本项目投标最高投标限价为2489900元。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按国家法律经营。

3.2 投标人具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或以上）资质。香港企业独立参加投标的，须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且备案的业务范围满足本项目招标资质要求。[注：依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业执业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建规范[2020]1号）确定]。
注：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照分离”改革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统一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办市函〔2021〕510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延期的通知》（粤建许函〔2021〕849号）执行。
3.3总监理工程师：拟任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应具有建设部2006年4月1日后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且其注册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注册执业单位为本公司。香港企业独立参加投标的，须提供香港测量师注册管理局注册的建筑测量组别的专业测量师证书复印件并提供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证明材料清晰彩色扫描件。
3.4 其他要求：

（1）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2）投标人已按规定格式签名盖章的《投标申请人声明》（格式见招标公告附件）。 

（3）投标登记前，投标人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库已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拟担任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为本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 

（4）投标人未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投标人无需提供资料，按交易系统比对的结果进行评审）。 

3.5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9月2日00时00分至2023年9月25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由评标委员会负责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结果将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和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日。
5. 发布招标公告、递交投标文件、开标时间

5.1招标公告发布日期（含本日）：自2023年9月2日00时00分至2023年9月25日10时00分。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
5.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23年9月25日10时00分，投标人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陆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交易平台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版操作指引。

5.3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备用光盘时间：2023年9月25日9时45分至10时00分，递交地点：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16开标室。电子光盘需按规定封装。投标人在将数据刻录到光盘之后，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

5.4开标时间：2023年9月25日10时00分，地点：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6开标室。投标文件解密时间：2023年9月25日10时00分至2023年9月25日10时30分。
5.5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逾期未上传成功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拒绝接收。逾期或未在指定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备用光盘的,招标人拒绝接收。

5.6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相关信息。本项目具体的招投标活动日程安排、场地安排查询，请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建设工程”→“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要）”→输入项目编号或项目名称，点击“查询”。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www.gdzbtb.gov.cn/)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在各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文本为准。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地        址：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大墩120号

联   系   人：朱工

联 系  电 话：020-81614458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111号白云大厦16楼
联   系   人：余工、邓工
联 系  电 话：020-83292786
异议受理部门：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地        址：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大墩120号

联   系   人：朱工

异议受理电话：020-81614458
招标监督机构：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局

地        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中上市路太和街2号
电        话：020-81403299
    招 标 人：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招标代理：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日

投标申请人声明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及招标监管机构：
本公司就参加                       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公司保证投标登记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如我司成为本项目中标候选人，我司同意并授权招标人将我司投标文件商务部分的所有内容（包括报价清单、人员、业绩、奖项等资料）进行公示。
二、本公司保证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
三、本公司不存在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四、本公司及其有隶属关系的机构，没有参加本项目招标文件的编写工作；本公司与本次招标的招标代理机构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本公司与本工程的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五、本公司承诺，中标后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

六、本公司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记录不良行为，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并自愿停止参加广州市行政辖区内的招标投标活动三个月。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总监）签字：

      年    月    日

